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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31 证券简称：中瓷电子 公告编号：2024-003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瓷电子”）于 2023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该议案经 2023年 12月 13日召开的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
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4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
保本要求、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个月的由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约定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 上
述资金额度在有效期内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
106）。

现将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 了《中信银行结构性

存款产品说明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12,000 万元分别购买了“共赢慧信利率挂钩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 01260期”、“共赢慧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01182期”。 购买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1、产品名称：共赢慧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01260期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3、产品起息日：2023 年 12 月 30日
4、产品到期日：2024年 3月 29日
5、产品金额：8,000 万元
6、预计产品年化收益率区间：1.05%-2.43%
7、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无关联关系。
（二）1、产品名称：共赢慧信利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01182期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3、产品起息日：2023 年 12月 30日
4、产品到期日：2024 年 6月 28日
5、产品金额：12,000 万元
6、预计产品年化收益率区间：1.25%-2.43%
7、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无关联关系。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合西支行签订了《中国银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销售协议书》，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10,000 万元、5,000 万元、65,000 万元、5,000 万
元分别购买了“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购买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1、产品名称：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2、产品类型：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3、产品起息日：2024 年 1 月 2日
4、产品到期日：2024年 1月 31日
5、产品金额：110,000 万元
6、预计产品年化收益率区间：1.25%-2.65%
7、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合西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1、产品名称：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2、产品类型：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3、产品起息日：2024 年 1月 2日
4、产品到期日：2024 年 3月 31日
5、产品金额：5,000 万元
6、预计产品年化收益率区间：1.25%-2.80%
7、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合西支行无关联关系。
（三）1、产品名称：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2、产品类型：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3、产品起息日：2024 年 1月 2日
4、产品到期日：2024 年 7月 1日
5、产品金额：65,000 万元
6、预计产品年化收益率区间：1.30%-2.80%
7、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合西支行无关联关系。
（四）1、产品名称：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2、产品类型：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3、产品起息日：2024年 1 月 4日
4、产品到期日：2024年 2月 2日
5、产品金额：5,000 万元
6、预计产品年化收益率区间：1.25%-2.65%
7、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合西支行无
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以及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 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同时可以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 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尽管公司投资的保本型约定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
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 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 不得用于其他证 券投资，不购买股票及

其衍生品和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等。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 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独立董事 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 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

益情况。
四、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 理产品的具体情况

如下（含本次公告所涉及现金管理产品）：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受托方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期限

产品
金额 预计产品年化收益率 是否

赎回 投资收益

1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华支
行

单位通知存
款

保本 收
益 型 2022.8.19- 3,000 1.85% 部分赎

回[注] 17.58

2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行

共 赢 智 信
汇 率 挂 钩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12730 期

保本 浮
动 收
益、 封闭
式

2022.12.8- 2023.2.28 7,000 2.69% 是 42.30

3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行

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14051期

保本 浮
动 收
益、 封闭
式

2023.3.13- 2023.4.13 4,000 2.50% 是 8.49

4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行

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14053期

保本 浮
动 收
益、 封闭
式

2023.3.13- 2023.6.13 4,000 2.65% 是 26.72

5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行

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14863期

保 本 浮
动收益、
封闭式

2023.4.24-2023.5.24 3,000 2.55% 是 6.29

6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行

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36302期

保 本 浮
动收益、
封闭式

2023.6.12-2023.7.14 4,000 2.45% 是 8.59

7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行

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36302期

保 本 浮
动收益、
封闭式

2023.7.15-2023.8.21 5,000 2.50% 是 12.67

8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行

共 赢 智 信
汇 率 挂 钩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36433 期

保本 浮
动 收
益、 封闭
式

2023.8.28- 2023.10.9 3,000 2.25% 是 7.77

9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行

共赢惠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00557期

保 本 浮
动收益、
封闭式

2023.10.21 -
2023.11.20 2,000 2.15% 是 3.53

10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行

共赢慧信利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01260期

保 本 浮
动收益、
封闭式

2023.12.30-2024.3.29 8,000 1.05%-2.43% 否 ———

11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行

共赢慧信利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01182期

保 本 浮
动收益、
封闭式

2023.12.30-2024.6.28 12,000 1.25%-2.43% 否 ———

12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
庄市合西支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机
构客户）

保 本 保
最 低 收
益型

2024.1.2-2024.1.31 110,000 1.25%-2.65% 否 ———

13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
庄市合西支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机
构客户）

保 本 保
最 低 收
益型

2024.1.2-2024.3.31 5,000 1.25%-2.80% 否 ———

14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
庄市合西支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机
构客户）

保 本 保
最 低 收
益型

2024.1.2-2024.7.1 65,000 1.30%-2.80% 否 ———

15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
庄市合西支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机
构客户）

保 本 保
最 低 收
益型

2024.1.4-2024.2.2 5,000 1.25%-2.65% 否 ———

注：已赎回本金 1,000 万元,尚未赎回本金 2,000 万元
五、备查文件
1、《中信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C23MV0101）。
2、《中信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C23MV0102）。
3、《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购委托书》（CSDVY202343162）。
4、《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购委托书》（CSDVY202343163）。
5、《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购委托书》（CSDVY202343164）。
6、《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购委托书》（CSDVY202400003）。
特此公告。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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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增加公司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推进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和不超过人民币 55,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70,000 万元。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
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之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
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公司财务部具体执行，授权期限与现金管理额度的期限相同。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对上述事项明确表示同意，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 12月 16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2）。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一）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性质 购买金额 （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 期 年 化

收益率 资金来源 实际收益（万
元）

江苏紫金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栖霞支行
营业部

七 天 通 知
存款

保 本 收 益
型 3,985.5154 2023/12/21 满七日后随

时支取
基 准 利 率
加 0.2 募集资金 2.4024

公司已将上述进行现金管理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985.5154 万元全部予以赎回， 取得收
益 2.4024万元，本金及收益合计 3,987.9178万元已全部划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二）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通过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行营业部购

买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金额合计 3,985.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性质 购买金额（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资金来源

江苏紫金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栖霞
支行营业部

单位结构性
存 款
20240009期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985.00 2024/01/08 2024/01/30

1.55% 或
2.30% 或
2.40%

募集资金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行营业部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本次现金管理的方式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该类投资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等宏
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目投资
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安全性及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
业务。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严格筛选合作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
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行的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

4、公司财务部门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情况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
核算。

5、公司法务审计部负责审查现金管理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
督促财务部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6、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确保不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和公司正常经营、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将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
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 通过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及自
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前十二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含本次）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性质 购买金额 （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资金来源 进展情况

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南 京
城南支行

七天通知存
款

保本收益
型 3,974.00 2023/12/20 满七日后随时

支取 1.1% 募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本
金， 并取得收
益 0.85万元。

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南 京
城南支行

单位结构性
存款 2023 年
第 51 期 66
号 111天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00 2023/12/22 2024/4/11 1.60% 或 2.50% 或

2.80% 募集资金 未到期

江 苏 紫 金
农 村 商 业
银行 股 份
有限 公 司
栖霞 支 行
营业部

七天通知存
款

保本收益
型 3,985.5154 2023/12/21 满七日后随时

支取 基准利率加 0.2 募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本
金， 并取得收
益 2.4024 万
元。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南 京
北京 东 路
支行

兴业银行企
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0 2023/12/21 2024/1/26 1.5%—

—2.7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南 京
玄武支行

交通银行蕴
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
款 66天

保本浮动
收益型 7,500.00 2023/12/22 2024/2/26 1.60% 或 2.70% 或

2.90% 自有资金 未到期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限 公 司
南京 栖 霞
支行

聚赢股票-挂
钩 沪 深 300
指数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7,500.00 2023/12/22 2024/2/23 1.60%———2.80%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南 京
北京 东 路
支行

七天通知存
款

保本收益
型 5,000.00 2023/12/22 满七日后随时

支取 1.25% 自有资金
到期未支取，
本金继 续 转
存。

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南 京
城南支行

七天通知存
款

保本收益
型 3,974.00 2023/12/27 满七日后随时

支取 1.55% 募集资金
到期未支取，
本金继 续 转
存。

江 苏 紫 金
农 村 商 业
银行 股 份
有限 公 司
栖霞 山 支
行

七天通知存
款

保本收益
型 3,000.00 2023/12/29 满七日后随时

支取 挂牌利率 自有资金
到期未支取，
本金继 续 转
存。

江 苏 紫 金
农 村 商 业
银行 股 份
有限 公 司
栖霞 支 行
营业部

单位结构性
存 款
20240009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985.00 2024/01/08 2024/01/30 1.55% 或 2.30% 或

2.40% 募集资金 本次新增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通过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行营业部开展现金
管理后，公司用于开展现金管理业务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额度合计 45,959.00 万元，未超
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额度范围。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行营业部相关现金管理协议或购买凭证。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505 证券简称：鹏都农牧 公告编号：2024-001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50%，本次担保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
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
内，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4月 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23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预计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110.10亿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的子公司提供 33.60亿元的担保额度，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 76.50 亿元的担保
额度，公司控股子公司 Fiagril Ltda.（以下简称“Fiagril”）对外担保额度为 1.31 亿元，合计为 111.41 亿
元。 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 2023年 7月 1日起至 2024年 6月 30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载的《关于 2023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了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 Fiagril 和 Belagrícola Comércio e deProdutos Agrícolas S.A

（以下简称“Bela”） 的正常经营活动， 公司控股子公司 Dakang Fiagril S.A（以下简称
“DKFP”）和 Landco Administradora de Bens e Imóveis S.A.（以下简称“Landco”）分别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Fiagril 和 Bela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总金额为 38,375.59 万雷亚尔和 585 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为
60,340.9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1．DKFP和 Landco为 Fiagril和 Bela提供的以雷亚尔为结算货币的债务担保明细：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雷亚尔）

1 DKFP Fiagril BANCO BRADESCO S/A 4,724.27

2 DKFP Fiagril COOPERATIVA DE CR?DITO DE LIVRE ADMISS?O 3,000.00

3 DKFP Fiagril ALMASTONE OPPORTUNITIES I LIMITED 1,849.11

4 DKFP Fiagril BANCO CAIXA GERAL BRASIL S.A 1,000.00

5 DKFP Fiagril BANCO DO BRASIL S.A. 3,500.00

6 DKFP Fiagril COOP. DE CRED. POUP. E INV. OURO VERDE
(SICREDI) 1,280.00

7 DKFP Fiagril COOP. DE CRED. POUP. E INV. OURO VERDE
(SICREDI) 1,280.00

8 DKFP Fiagril COOP. DE CRED. POUP. E INV. OURO VERDE
(SICREDI) 1,650.00

9 DKFP Fiagril ALMASTONE OPPORTUNITIES I LIMITED 3,082.21

10 DKFP Fiagril BANCO DAYCOVAL S/A 2,510.00

11 DKFP Fiagril BANCO PINE S/A 1,500.00

12 Landco Bela BANCO BRADESCO S.A. 2,000.00

13 Landco Bela BANCO SANTANDER 10,000.00

14 Landco Bela BANCO VOTORANTIM 1,000.00

合计 38,375.59

2．Landco为 Bela提供的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债务担保明细：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美元）

1 Landco Bela BANCO CITIBANK S.A. 585.00

合计 585.00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本次被担保方 Fiagril 和 Bela 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本次担
保发生之后，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9.16 亿元，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为 47.34亿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DKFP与 BANCO BRADESCO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BRADESCO S.A.
担保金额：47,242,71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3年 7月 28日至 2024年 7月 19日
2．DKFP 与 COOPERATIVA DE CR DITO DE LIVRE ADMISS O 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

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COOPERATIVA DE CR DITO DE LIVRE ADMISS O
担保金额：30,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3年 10月 5日至 2025年 9月 15日
3．DKFP与 ALMASTONE OPPORTUNITIES I LIMITED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1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ALMASTONE OPPORTUNITIES I LIMITED
担保金额：18,491,136.79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3年 10月 26日至 2024年 7月 15日
4．DKFP与 BANCO CAIXA GERAL BRASIL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CAIXA GERAL BRASIL S.A
担保金额：10,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3年 10月 31日年 2024年 10月 25日
5．DKFP与 BANCO DO BRASIL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DO BRASIL S.A.
担保金额：34,999,999.58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3年 10月 31日至 2025年 10月 24日
6．DKFP与 COOP. DE CRED. POUP. E INV. OURO VERDE (SICREDI)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1 的

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COOP. DE CRED. POUP. E INV. OURO VERDE (SICREDI)
担保金额：12,8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3年 11月 1日至 2024年 10月 2日
7．DKFP与 COOP. DE CRED. POUP. E INV. OURO VERDE (SICREDI)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2 的

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COOP. DE CRED. POUP. E INV. OURO VERDE (SICREDI)
担保金额：12,8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3年 11月 6日至 2024年 10月 1日
8．DKFP与 COOP. DE CRED. POUP. E INV. OURO VERDE (SICREDI)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3 的

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COOP. DE CRED. POUP. E INV. OURO VERDE (SICREDI)
担保金额：16,5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3年 11月 29日至 2024年 6月 3日
9．DKFP与 ALMASTONE OPPORTUNITIES I LIMITED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2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ALMASTONE OPPORTUNITIES I LIMITED
担保金额：30,822,087.3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3年 11月 30日至 2024年 7月 14日
10．DKFP与 BANCO DAYCOVAL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DAYCOVAL S/A
担保金额：25,1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3年 12月 8日至 2025年 1月 21日
11．DKFP与 BANCO PINE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PINE S/A
担保金额：15,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3年 12月 13日至 2024年 6月 10日
12．Landco与 BANCO BRADESCO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Landco Administradora de Bens e Imóveis S.A.
债务人：Belagrícola Comércio e deProdutos Agrícolas S.A
债权人：BANCO BRADESCO S.A.
担保金额：20,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3年 9月 15日至 2024年 9月 2日
13．Landco与 BANCO SANTANDER 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Landco Administradora de Bens e Imóveis S.A.
债务人：Belagrícola Comércio e deProdutos Agrícolas S.A
债权人：BANCO SANTANDER
担保金额：100,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3年 10月 2日至 2026年 9月 29日
14．Landco与 BANCO VOTORANTIM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Landco Administradora de Bens e Imóveis S.A.
债务人：Belagrícola Comércio e deProdutos Agrícolas S.A
债权人：BANCO VOTORANTIM
担保金额：10,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3年 10月 2日至 2024年 10月 2日
15．Landco与 BANCO CITIBANK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Landco Administradora de Bens e Imóveis S.A.
债务人：Belagrícola Comércio e deProdutos Agrícolas S.A
债权人：BANCO CITIBANK S.A.
担保金额：5,850,000美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3年 9月 27日至 2025年 3月 27日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8.67亿元（担保额为

外币的，按照 2024年 1月 5日的汇率折算），占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73.3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DKFP和 Landco与相关机构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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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883 号） 的核准，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34,105,000张，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341,05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3,395,079,452.82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2年 9月 30日对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2）第 110C000572号）。 可转债上市日期为 2022年 10月 27日。

二、募集资金账户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相关规定，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子公司开设专户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已分别与保荐
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分别于 2022年 9月 21日、2022年 10 月 1 日、2022 年 11 月 3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设及注销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行 账号 募投项目 账户状态

1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支
行

3602004929200384582 补充流动资金 已注销

2 池州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开发区支行 8110901012901501180 年产 15.2 万吨锂电新材料

项目 本次注销

3 九江天赐新动力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环市东路支行 120919330510902 年产 2 万吨双氟磺酰亚胺

锂项目 本次注销

4 九江天赐新动力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629-289224-050 年产 6.2万吨电解质基础材

料项目 存续

5 浙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
司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1817438225 年产 4.1万吨锂离子电池材

料项目（一期） 存续

6 九江天祺氟硅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 394880100101538705 年产 6 万吨日化基础材料

项目（一期） 本次注销

三、本次募集资金账户销户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召开 2023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15.2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年产 2 万吨双
氟磺酰亚胺锂项目”和“年产 6 万吨日化基础材料项目（一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
为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更好地实施公司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经济效益，同意公司将节余
募集资金 50,667.95万元（包含银行存款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需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7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含银行存款利息）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
司日常经营需要，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及相
关子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2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南浔支行于

2024年 1月 5日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州南浔华统肉制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州华统”）自 2024 年 1 月 2 日至 2027 年 1 月 2 日期间，在最高余额人民币 4,200 万元额度
内，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
日起三年。 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
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二）担保审议情况
2023年 1月 18日和 2月 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 2023 年度拟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24 亿元人民币的新增担保额度，其中
预计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12.85 亿元人民币； 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11.15亿元人民币。 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公司管理层可根
据实际经营融资需求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间调配使用担保额度， 无需另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批。 新增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预计 2023 年度
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因此根据公司实际经营融资需求，公司管理层在前述 2023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内，对绩溪县华统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绩溪牧业”）及湖
州华统的担保额度进行调整，其中对绩溪牧业的担保额度调减 4,200 万元，对湖州华统的担保额度调
增 4,200万元，调配后，绩溪牧业的担保额度由 43,400 万元调减为 39,200 万元，湖州华统的担保额度
由 0万元调增为 4,200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对湖州华统实际担保余额为 0 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对湖州华统实
际担保余额为 4,200万元。

二、担保事项基本情况表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万元）

本 次 新 增
担 保 额 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 否 关
联担保

公司 湖州华统 100%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 4,200 4,200 1.81% 否

三、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州南浔华统肉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3054246233K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田守国
成立时间：2012年 9月 27日
经营期限：2012年 9月 27日至 2032年 9月 26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千金镇菱新公路 888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屠宰；生猪屠宰；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
用农产品初加工；鲜肉批发；鲜肉零售；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住房租赁；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关系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人民币

项 目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0,864,074.69 181,309,841.59
负债总额 38,234,264.75 70,104,955.63
净 资 产 122,629,809.94 111,204,885.96
项 目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22,247,330.72 442,748,113.98
利润总额 6,120,694.09 -11,424,923.98
净 利 润 6,120,694.09 -11,424,923.98

备注：全资子公司湖州华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4、湖州华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因

此公司未要求其提供反担保。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南浔支行于 2024 年 1 月 5 日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州华统自 2024 年 1 月 2 日至 2027 年 1 月 2 日期间， 在最高余额人民币
4,200万元额度内，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
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
失、 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
用。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有效审批对外担保金额为 451,745万元，占公司 2022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

资产比例为 168.96%、占公司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总资产比例为 50.92%。 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
额为 266,825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99.80%、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比例为 30.08%，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4,775万元。

上述对外担保均系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提
供对外担保。 除此外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也不存在逾期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南浔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4-004
债券代码：127061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美锦转债”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0723 股票简称：美锦能源
2、债券代码：127061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3、转股价格：12.93元/股
4、转股期限：2022年 10月 26日至 2028年 4月 19日
5、根据《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 A 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2023年 12月 22日至 2024年 1月 5日， 公司股票已有连续 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的 85%，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美锦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74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开发行

了 35,9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359,000.00 万元，初始转股价格为 13.21
元/股。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2]499 号”文同意，公司 359,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美锦转债”，债券代码“127061”。
3、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 2022 年 4 月 26 日起

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 10月 26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2028年 4月 19日）。
4、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2年 6月 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9），公司

实施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 4,270,271,0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0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22年 6月 9日。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美锦转债”转股价格
于 2022年 6月 9日起由原 13.21元/股调整为 13.01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6 月 9 日起
生效。

2022年 9月 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1），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计授予 5,615.95万股，授予价格为 6.76元/股，新增股份于 2022 年 9 月
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美锦转债”转股价格于 2022年 9月 29
日起由原 13.01元/股调整为 12.93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9月 29日起生效。

二、“美锦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 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
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

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
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公司 2023 年 12 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美锦转债”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提示性公告》，

2023年 12月 1日、2023年 12月 22日披露了《关于不向下修正“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规定，2023 年
12月 22日至 2024年 1月 5日， 公司股票已有连续 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
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募集说明书》等
相关规定，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未按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则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美锦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 0351-4236095 进
行咨询。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300943 证券简称：春晖智控 公告编号：2024-002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春晖智控”）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申请融资授信
额度暨公司和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绍兴春晖精密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子公司”或“春晖精密”）在银行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开立信用
证等提供最高额担保，担保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7,000万元（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币种均指人民币）；
春晖精密为公司向银行办理的前述融资业务提供最高额担保，担保余额最高不超过 10,000万元。上述
担保的期限均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一日。 上述事项已经
2023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
2023年 5月 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合同编号：【2023信杭绍虞银最保字第 811088500567a号】。公司为春晖精密向中信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所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 2,000万元。 以上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
事项范围，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在前述审议的担保额度内，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为春晖精密提供的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经审议的担保额
度

本次担保前对被担保方的
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对被担保方
的担保余额

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

春晖智控 春晖精密 7,000.00 1500.00 3,500.00 3,50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绍兴春晖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2年 5月 15日
3、注册地址：绍兴市上虞区经济开发区
4、法定代表人：杨广宇
5、注册资本：5,588万元
6、经营范围：汽车配件、内燃机及配件、铸件、五金制品的开发、制造、加工、销售；进出口贸易业务

（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限制项目取得许可方可经营）
7、与公司关系：公司直接持有春晖精密 100%的股权。
8、信用情况：经查询，春晖精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9,553,743.70 123,603,356.73
净资产 71,704,189.98 95,129,573.81
负债总额 27,849,553.72 28,473,782.92
资产负债率 27.97% 23.04%
项目 2023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880,776.28 47,100,585.65
利润总额 30,810,817.09 -6,523,665.50
净利润 26,574,616.17 -6,321,536.13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
3、担保期限：自 2024年 1月 5日至 2024年 4月 20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
4、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2,000万元。
5、担保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
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
应付的费用。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最高不超过 7,000 万元，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余额最高不超过 10,000万元。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签署的担保合同涉及的担保余额为
3,5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3.86%，其中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 3,500万元，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万元。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002151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24-001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及项目质量复核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聘任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3月 28日公司发布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续
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近日，公司收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字注
册会计师的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的变更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原计划安排叶金福、杨

七虎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同时委派徐士宝担任项目质量复核人员。 鉴于原签字注册会计师叶金福和

原项目质量复核人员徐士宝工作调整，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安排，由郑珊杉接替叶金福担任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 由谭志东接替徐士宝担任项目质量复核人员继续
完成相关工作。

二、本次变更人员情况介绍
郑珊杉：2011 年 4 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2018 年 10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8 年

10月开始在本所执业，近三年签署 3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谭志东：2011年 12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6年 11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2019 年

12月开始在本所执业，2022年 11月开始从事复核工作，近三年承做或复核的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
计报告超过 4家次。

上述两位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近三年未因执业
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本次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变更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5 日


